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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5月19日收到王莉

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王莉女士因个人职业发展规划，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财务负责人职务。 辞职后，王莉女士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王莉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财务负责人

2025年 5 月

19日

2027年9月12日

个人职业发展

规划

否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王莉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

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莉女士作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177,651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448%。 （因公司发行的 “珀莱转债” 自

2022年6月14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期间为2022年6月14日至2027年12月7日，本公

告以截至2025年5月16日的公司总股本即396,247,626股为基数进行计算），其中，持有公

司已解除限售条件的股票76,851股，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00,800股。 王莉

女士辞职后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

关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莉女士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并已按照公司相

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

在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暂由董事长侯军呈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在公司财务负

责人空缺期间，暂由总经理侯亚孟代行财务负责人职责。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新

任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的选聘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对王莉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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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588号珀莱雅大厦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9,954,9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97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与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王莉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899,029 99.9784 50,500 0.0194 5,400 0.0022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924,769 99.9883 21,460 0.0082 8,700 0.0035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927,969 99.9896 21,460 0.0082 5,500 0.0022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926,169 99.9889 22,160 0.0085 6,600 0.0026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907,049 99.9815 39,980 0.0153 7,900 0.0032

6、议案名称：关于支付2024年度审计费用及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8,579,899 99.4710 1,367,130 0.5259 7,900 0.0031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003,770 99.9665 30,960 0.0251 10,200 0.0084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911,569 99.9833 31,760 0.0122 11,600 0.0045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917,069 99.9854 29,460 0.0113 8,400 0.0033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922,669 99.9875 23,560 0.0090 8,700 0.003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3,194,141 99.9242 39,980 0.0632 7,900 0.0126

6

关于支付2024年度审计费用及续聘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1,866,991 97.8257 1,367,130 2.1617 7,900 0.0126

7 关于确认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63,200,861 99.9349 30,960 0.0489 10,200 0.0162

9

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担保额

度预计的议案

63,204,161 99.9401 29,460 0.0465 8,400 0.013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侯军呈、金衍华对议案7进行了回避表决，合计持股数136,909,999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李燕、王慈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规范

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信息披露

2025/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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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嘉事堂2024年度股东大会于2025年5月19日下午3点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审议了相关议案并作出决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7人，代表股份120,362,4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261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17,697,4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0.347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9人， 代表股份2,664,93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136％。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5人，代表股份37,305,1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788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表股份34,640,2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1.875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9人，代表股份2,664,9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136％

3．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

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议程中所列

全部提案，并形成相关决议。

2．表决情况

1、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370,8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62％； 反对

95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33％；弃权36,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36,313,57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419％； 反对954,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594％；弃权3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6％。

2、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370,8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62％； 反对

95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33％；弃权36,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36,313,57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419％； 反对954,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594％；弃权3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6％。

3、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377,4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16％； 反对

94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78％；弃权36,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36,320,17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596％； 反对94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17％；弃权3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6％。

4、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220,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11％；反对1,

10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10％；弃权33,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36,163,07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385％； 反对1,10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714％；弃权3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1％。

5、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380,6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43％； 反对

94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78％；弃权33,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36,323,37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682％； 反对94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17％；弃权3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1％。

6、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2025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36,319,87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588％； 反对

94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17％；弃权37,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36,319,87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588％； 反对94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17％；弃权3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4％。

关联股东中国光大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光大医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回避

表决。

7、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36,313,67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422％； 反对

95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84％；弃权37,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36,313,67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422％； 反对954,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584％；弃权3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4％。

关联股东中国光大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光大医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张晓光、王瑞欣

3.�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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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2025-024）。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

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现再次将本次股东会的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同意召开本次股东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

15，结束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下午3: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本次股东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

票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

7.出席对象：

（1）于2025年5月15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重庆市江津区德感街道德园路288号（德感工业园区）公司行政楼一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提案：

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2.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5.00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关于确认2024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

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票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独立董事作2024年度述职报告。

（二）提案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提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邮寄、邮箱、电话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5年4月25日一2025年5月19日17:00之前。

3.登记地点：重庆市江津区德感街道德园路288号（德感工业园区）证券与投资部（董

事会办公室）。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万艳秋、盛誉

电话：023-47265990

传真：023-47262511

电子邮箱：sxyq000565@163.com

5.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需持有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

件、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法

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需持有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需持有自然人股东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

份证；

（3）注意事项：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的原件到场。

6.现场会议预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565

2.投票简称：三峡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午9:

15，结束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

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_________先生（女士）

代表本人（本公司）参加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对会议所有提案

行使表决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2.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5.00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关于确认2024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

议案》

√

注1：委托人请对表决事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在所选择的委托意见后的方框内打

“√” ），三者必须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注2：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注3：除非另有明确指示，受托人亦可自行酌情就本次临时股东会上提出的任何其他事

项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表决或者放弃投票。

注4：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者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持有公司股份的性质：

受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限：

注：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证券代码：688408� � � � � � � � � �证券简称：中信博 公告编号：2025-031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4年度利润分配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分红总额调整：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博” 或

“公司” ）拟维持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比例不变，现金分红总额由

217,255,940元（含税）调整为217,005,886元（含税）。

● 调整原因：

2025年5月16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

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股票登记工作。本次登记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549,946股，公司总股本由218,515,940股变更为219,065,886股。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前，公司因本次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导致总股本发生了变动。

自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导致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发生变动，

故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发生变动，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数由217,255,940股减少

至217,005,886股。 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的比例不变，相应调整2024年度分配总额。

一、调整前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并于2025年5月8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

公司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631,518,804.55元。 公司

2024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含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

本218,515,940股，扣除回购证券专用账户1,260,0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17,255,940元 （含税）, 占公司本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34.40%。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应分配股数（总股本扣

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余额）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的比例不变，相应

调整分配的总额。如后续应分配股数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4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

二、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今的股份相关变化

2025年5月16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

个归属期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549,946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完成登记。 本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18,515,940股变更为219,

065,886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中信博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

三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0）。

自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导致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发生变动，

故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发生变动，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数由217,255,940股减少

至217,005,886股。

三、调整后利润分配预案

依据上述总股本变动情况，及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按照每股现金分红比例不变的原则，以实施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

润分配及调整后的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含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

本219,065,886股，扣除回购证券专用账户2,060,0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17,005,886元 （含税）, 占公司本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34.36%。

具体2024年度利润分配总额以权益分派实施结果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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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

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

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549,946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549,946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26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5年5月16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

证明》，公司已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第二类限制

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2年2月17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中信博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苏

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

案》以及《关于核实〈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

了相关核查意见。

公司于2022年2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二）2022年2月18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江

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11），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公司独立董事王怀明先生作为征集人就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

股东征集投票权。

（三）2022年2月18日至2022年2月27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

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收到个别员工对本次拟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提出问询，经向当事人进行解释说明，当事人未再提出其他问询。 除此之外，没有

其他员工对本次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提出任何异议。 2022年3月2日，公司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

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公告编号：2022-013）。

（四）2022年3月10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

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并于2022年

3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

告》（公告编号：2022-015）。

（五）2022年3月14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

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

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调整及首次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六）2023年3月3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

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

就，公司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董

事对调整及预留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七）2023年4月26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八）2023年6月12日， 公司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登记

工作，并于2023年6月14日披露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

予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

（九）2024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

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

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及《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授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

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十）2024年5月23日， 公司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

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股份的登记工作，并于2024年5月25日披露

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

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

（十一）2024年6月4日，公司披露了《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24年6月12日。

（十二）2025年4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作废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第二

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

分第三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 公司监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1、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可归属具体情况：

姓名 国籍 职务

调整后已获授的第

二类限制性股票数

量

（万股）

调整后本次可归

属的第二类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

股）

可归属数量占已获首

次授予的第二类限制

性股票总量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共7人）

荆锁龙 中国 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 3.7138 1.1141 30.00%

陈夫海 中国 副总经理 4.4565 1.3370 30.00%

于鹏晓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2.6739 0.8022 30.00%

王敏杰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5.9866 1.7960 30.00%

智伟敏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4.4565 1.3370 30.00%

张春庆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4.4565 1.3370 30.00%

李红军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4.4565 1.3370 30.00%

二、核心管理（技术/业务）骨干（共88人） 112.0067 33.4639 29.88%

合计（95人） 142.2069 42.5239 29.90%

2、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可归属具体情况：

姓名 国籍 职务

调整后已获授的第

二类限制性股票数

量

（万股）

调整后本次可归

属的第二类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

股）

可归属数量占已获

预留授予的第二类

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共1人）

潘雪芳 中国 副总经理 2.0797 1.0399 50.00%

二、核心管理（技术/业务）骨干（共21人） 22.8618 11.4308 50.00%

合计（22人） 24.9415 12.4707 50.00%

注：（1）上表数据已剔除离职人员；

（2）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

所造成；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11人，其中首次授予部分95人，预留授予部分22人，有6

人同时获授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权益。

三、本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5月26日。

（二） 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54.9946万股 （调整后）， 其中首次授予部分

42.5239万股，预留授予部分12.4707万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本次股票归属激励对象不含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禁售规定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

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中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

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项目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本总数 218,515,940 549,946 219,065,886

本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218,515,940股增加至219,065,886

股，本次归属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于2025年4月30日出具了《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5]230Z0040号），对本次归属的111名激励对象（其

中首次授予部分95人，预留授予部分22人，有6人同时获授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权益）的出

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经审验，截至2025年4月25日止，公司已收到上述111名激励对象以货

币资金缴纳的认缴款合计人民币15,250,002.58元， 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549,946.00元，

余额人民币 14,700,056.58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归属新增股份已于2025年5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完成登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公司2024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1,518,

804.55元，基本每股收益为3.11元/股。 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219,065,886股为基数

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4年基本每股收益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549,946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218,515,940的比例

为0.25%，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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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9:15

至9:25，9:30至11:30,� 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东海第四大道1号浙江永太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莺妹女士主持。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73人，代表股份数量为282,615,67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398%。 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股东共12人， 代表股份数为160,113,05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020%。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461人，代表股份数为122,502,62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378%。

（3）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460人，代表股份数为6,572,72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03%。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线上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上海市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82,068,8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65%；

反对467,3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3%；弃权79,536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1%。

（二）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82,069,33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67%；反对467,1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3%；弃权

79,2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

（三）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82,038,43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58%；反对471,1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7%；弃权

106,1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76%。

（四）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1,781,63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49%；反对731,9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0%；弃权

102,1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6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5,738,6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7.3106%；反对731,9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355%；弃权102,1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39%。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1,766,03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94%；反对785,1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8%；弃权

64,5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5,723,0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7.0732%；反对785,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449%；弃权64,5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19%。

（六）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281,994,03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00%；反对512,3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3%；弃权

109,3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87%。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1,477,08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71%；反对1,033,3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56%；弃权

105,2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7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5,434,1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2.6770%；反对1,033,3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7219%；弃权105,2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1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1,575,08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18%；反对933,95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5%；弃权

106,6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77%。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82,014,03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71%；反对513,0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5%；弃权

88,6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1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5,971,0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0.8464%；反对513,0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050%；弃权88,6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85%。

除审议通过以上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金海燕，邵宇辰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